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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0-121
债券代码：128098 债券简称：康弘转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康弘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康弘转债”发行上市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2 号）核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月 5日公开发行了 1,6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
总额 16.30亿元，期限 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218 号”文同意，公
司 1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康弘转债”，债券
代码“128098”。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5.58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成
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券的有关规定， 康弘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35.58 元/股调整
为 35.3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6月 12日起生效。

（二）触发赎回情形
公司 A 股股票（股票简称：康弘药业；股票代码：002773）自 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连续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康弘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35.30 元/股的 125%（即 44.125 元/
股），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达到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公司 A 股
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25%（含 125%）的
条件）。

2020年 10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康弘转债”
的议案》，同意行使“康弘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
的“康弘转债”。

（三）本次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康弘转债”于 2020年 10月 9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公司在首次满足赎回条件后的 5 个交易日内（即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6 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至少刊登了三次赎回实施公告，通告“康弘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
事项。

3、“康弘转债”停止交易日为 2020年 11月 10日。
4、“康弘转债”于 2020年 11月 23 日起停止转股，2020 年 11 月 26 日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0 年

11月 30日为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康弘转债”赎回款已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康弘转债”持
有人的资金账户。

二、赎回结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收市，“康

弘转债”尚有 75,780.00张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 75,780.00 张。 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有条件赎
回条款的约定，公司按照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康弘转债”。 赎回价
格：100.29 元/张（含税，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利率为 0.4%），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本次公司支付赎回款及赎回手续费合计 7,603,776.19 元（其中赎回款：7,599,976.20 元，赎回手续
费：3,799.99元）。

三、赎回影响
公司本次赎回“康弘转债”的面值总额为 7,578,000.00 元，占发行总额的 0.4649%，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影响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截至“康弘转债”停止转股日，公司总股本因“康弘转债”转股累计增加 45,957,291.00 股，增强了公

司资本实力，短期内对公司的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四、摘牌安排
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康弘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康弘转债”不再具备上

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公司发行的“康弘转债”（债券代码：128098）将在深交所摘
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最新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0年 9月 10日）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0年 11月 20日）

数量（股） 比 例
（%）

可转债转
股（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 例

（%）

一、限售条件股份 239,904,480 27.40 / / / 239,904,480 26.03

高管锁定股 237,813,459 27.16 / / / 237,813,459 25.8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091,021 0.24 / / / 2,091,021 0.23

首发前限售股 / /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35,693,204 72.60 45,957,291 / 45,957,291 681,650,495 73.97

三、总股本 875,597,684 100.00 45,957,291 / 45,957,291 921,554,975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0年 9月 10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本次变动后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0年 11月 20日（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的股本情况。
六、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康弘药业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8-87502055
传真：028-87513956
七、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2、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2020-122
债券代码：128098 债券简称：康弘转债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康弘转债”摘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康弘转债”赎回日：2020年 11月 23日。
2、“康弘转债”摘牌日：2020年 12月 1日。
一、赎回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572 号）核准，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3月 5日公开发行了 1,63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
总额 16.30亿元，期限 6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深证上[2020]218 号”文同意，公
司 16.3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康弘转债”，债券
代码“128098”。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5.58元/股。 因公司实施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根据《成
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
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债券的有关规定， 康弘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35.58 元/股调整
为 35.3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0年 6月 12日起生效。

“康弘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4%、第二年 0.6%、第三年 1.0%、第四年 1.5%、第五年 1.8%、第
六年 2.0%。“康弘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2020年 3月 5
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公司 A 股股票（股票简称：康弘药业；股票代码：002773）自 2020 年 9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9
日连续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康弘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35.30 元/股的 125%（即 44.125 元/
股），已经触发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即达到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公司 A 股
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25%（含 125%）的
条件）。

2020年 10月 1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康弘转债”
的议案》，同意行使“康弘转债”有条件赎回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
的“康弘转债”。

二、本次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康弘转债”于 2020年 10月 9日触发有条件赎回。
2、“康弘转债”停止交易日：2020年 11月 10日
3、“康弘转债”赎回登记日：2020年 11月 20日
4、“康弘转债”停止转股日：2020年 11月 23日
5、“康弘转债”赎回日：2020年 11月 23日
6、发行人（公司）赎回资金到账日：2020年 11月 26日
7、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0年 11月 30日
8、公司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共计披露 19 次关于“康弘转债”赎回实施的

提示性公告，通告“康弘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关于“康弘转债”赎回结果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摘牌安排
因本次赎回为全额赎回，赎回完成后，将无“康弘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康弘转债”不再具备上

市条件而需摘牌。 自 2020年 12月 1日起，公司发行的“康弘转债”（债券代码：128098）将在深交所摘
牌，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四、最新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2020年 9月 10日） 本次增减 本次变动后

（2020年 11月 20日）

数量（股） 比例（%） 可转债转股
（股） 其他（股） 小计（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股份 239,904,480 27.40 / / / 239,904,480 26.03

高管锁定股 237,813,459 27.16 / / / 237,813,459 25.8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091,021 0.24 / / / 2,091,021 0.23

首发前限售股 / / / / / /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635,693,204 72.60 45,957,291 / 45,957,291 681,650,495 73.97

三、总股本 875,597,684 100.00 45,957,291 / 45,957,291 921,554,975 100.00

注：1、本次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0年 9月 10日（开始转股前一交易日）的股本情况。
2、本次变动后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0年 11月 20日（赎回登记日）收市后的股本情况。
五、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康弘药业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8-87502055
传真：028-87513956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0-137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中标新余市淳塘苑棚改项目

设计施工总承包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江西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jxsggzy.cn/web）2020 年 11 月 26 日发布的关于新余市淳塘

苑棚改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招标（第二次）中标候选人公示，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奇信建工工程有限公司与新余市规划设计院为该项目的联合体中标人，中
标金额为 5.14 亿元(含设计费，本项目设计由新余市规划设计院负责实施完成，设计费为本项目最终
经财政和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后的建安工程费×0.6%)，最终以签订合同金额为准。

鉴于该项目的招标单位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余投控”）为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事项，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张浪平
3、成立日期：2010年 5月 24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93,300万元
5、 注册地址：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钟灵大道 99号（新宜吉合作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 1013

室、1014室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5005560083073
7、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棚户区改造、城（镇）区域开发、水利水电、旅

游开发、政府工程代建、工程招标、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8、新余投控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98.61%
2 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 1.39%

新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余市国资委”）为新余投控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
新余投控直接持有公司 29.99%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新余市国资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9、新余投控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5,436,624.71 56,040,00.01
负债总额 3,256,285.14 34,180,27.05
股东权益 2,180,339.57 21,859,72.95

2019年度 2020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
营业收入 9,736.74 618.62
利润总额 1,197.94 7,020.29
净利润 1,189.09 7,020.29

上述 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江西中山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招标人：新余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项目名称：新余市淳塘苑棚改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中标价：中标金额为 5.14亿元(含设计费，本项目设计由新余市规划设计院负责实施完成，设

计费为本项目最终经财政和相关政府部门审核后的建安工程费×0.6%)，最终以签订合同金额为准
项目工期：按招标文件详细工期约定执行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签订正式合同。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新余投控实施公开招标，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综合评估，程序公

开透明，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不会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若该项目顺利实施，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七、累计与该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子公司审批的与新余投控的关联交易额度为人

民币 6,888,359.45元，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人民币 383,398.35元。

八、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正式合同，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

规定履行内部审批程序并及时披露项目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0-136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

件通知书，案号为（2020）渝 05民初 3396号,公司就与重庆皇石置地有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了财产保全。 2020年 11月 27
日，公司预交了案件受理费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尚未开庭。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受理机构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二）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重庆皇石置地有限公司
被告二：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一次性支付原告工程全部完成并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初步调整合同总

金额的 85%差额即工程进度款人民币 18,944,805.86元及利息 831,498.05元；
2、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一次性支付原告项目竣工并签署结算账目表后支付至正式确认的结算金

额的 95%差额即工程结算款差额工程款人民币 42,971,972.30元及利息 1,455,221.97元；
3、依法判令被告一立即一次性支付原告竣工验收合格后 1年后支付正式确认的结算金额的 2.5%

即人民币 4,486,104.53元及利息 14,872.68元；
4、判令被告二协助并配合原告向被告一追讨工程款项；
5、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上述 1-3项合计金额人民币：68,704,475.39元。
（四）案件情况概要
2015年 8月，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施工合同，被告一作为分包人，被告二作为总承包人，原

告作为专业分包人。 2016年 2月，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新增工程实施范围，
且工程名称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市解放碑万豪行政公寓项目 MEA 行政公寓及 ISA 零售公寓
精装修专业分包工程。 2017年 8月，被告一、被告二与原告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三方同意将暂定合
同金额 15,000万元调整为 16,326万元，并且明确约定由被告一按照施工进度支付相应款项；约定“后
期将按原合同第 16.3条之付款办法 c到 i项支付工程款。 ”

案涉工程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验收合格， 根据施工合同专业分包合同条件第 16.3 工程款支付
（e）约定“工程全部完成并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初步调整合同总金额的 85%，并扣除所有剩余的预
付款回扣金额”，被告一应于 2019年 10月 29日前支付原告工程进度款人民币 18,944,805.86元。

原告于 2019年 12月 26日向被告一报送结算资料至今被告一尚未完成结算，期间原告多次发公
函、律师函，催告被告一支付进度款及办理结算，并称如不按时完成结算则按原告向被告一报审结算
金额 179,444,181.37元作为双方最终的结算金额。 由于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无关于结算的约定项目，
根据建设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通用条款中对竣工结算做
的详细规定，原告按报审结算价要求被告一支付工程款合理合法。 同时，按施工合同第 16.3 条（f）约
定，被告一应于 2020年 1月 23日前支付工程结算款差额工程款 42,971,972.30元。

质保期为 2 年，根据施工合同第 16.3 条（g）竣工验收合格后 1 年后支付正式确认的结算金额的
2.5%，被告一应于 2020年 10月 29日前支付 4,486,104.53元。

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被告，并提出相关诉求。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尚未披露的未决诉讼涉案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3,084.29 万元（剔除

此次公告的涉诉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58%。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正式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

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为依据。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上述案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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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中标 33.3 亿元都匀市城乡环境提升服务
一体化项目特许经营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中标都匀市城乡环境提升服务一体化项

目特许经营项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都匀市城乡环境提升服务一体化项目特许经营项目；
2、招标人：都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招标代理机构：泰禾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4、项目总金额：3,338,876,525.00元（133,555,061.00元/年）；
5、特许经营期：25年，其中建设期 1年，运营期 24年；

6、服务的主要内容：道路清扫保洁、公厕保洁及维护、水域保洁、非工程性绿化养护、非工程性市
政维护、垃圾分类；投资建设厨余垃圾处置、污泥处理、粪便处置厂，并负责收运及处置。

二、 项目公示的内容
详见黔南公共资源交易平台（http://ggzy.qiannan.gov.cn/）发布的《都匀市城乡环境提升服务一体化

项目特许经营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三、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公示的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公司在“城市大管家”战略驱动下，实现城市环境管理一

体化的又一典型项目，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在环卫服务领域的竞争优势，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促进作用。

四、 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取得都匀市城乡环境提升服务一体化项目特许经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公司能否取得《中标通知书》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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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近日，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昭通中心城市餐厨垃圾及病死禽畜资
源化和无害化处理项目 BOT特许经营权的中标通知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昭通中心城市餐厨垃圾及病死禽畜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项目 BOT特许经营权；
2、招标人：昭通市昭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3、招标代理机构：湖南雁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4、中标价：
（1）收集运输费用：108元/吨
（2）处理成本费用：132元/吨
5、服务年限：30年

6、服务范围：
（1）餐厨垃圾处理服务范围为近期主要在城市建成区及周边乡镇范围（三镇两乡）；中远期随着垃

圾分类的实施，服务范围将逐步扩大；
（2）病死禽畜处理服务范围为昭阳区行政区划范围。
7、服务内容：
（1）项目处理能力：餐厨垃圾处理能力 100吨/日、病死动物处理能力不小于 5吨/日；
（2）餐厨垃圾及病死禽畜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需配备能满足服务需求的收集、运输、中转、冷库、

计量、环保等设备设施，能达到及时收集、运输、处理的需要。
二、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中标的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参与相关业务的市场竞争力， 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

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 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正式合同，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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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

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陈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6），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后续公司就
减持进展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32、2020-033、公告编号：2020-068）、《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3 日、2020 年 6 月 19 日、2020 年 7 月 9 日
和 2020年 9月 3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陈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期限已届满，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陈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减持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陈静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日 23.33 160,000 0.1818%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日 23.32 150,000 0.1705%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日 23.31 90,000 0.1023%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日 23.21 200,000 0.2273%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2日 23.72 280,000 0.3182%

大宗交易 2020年 9月 29日 20.47 425,800 0.4839%

大宗交易 2020年 11月 17日 22.00 23,500 0.0267%

大宗交易 2020年 11月 18日 22.00 39,505 0.0449%

陈晓
大宗交易 2020年 6月 17日 20.22 700,000 0.7955%
大宗交易 2020年 6月 18日 20.00 299,000 0.3398%

陈功林
大宗交易 2020年 6月 22日 20.36 100,000 0.1136%
大宗交易 2020年 7月 8日 20.52 657,100 0.7467%
大宗交易 2020年 11月 18日 22.17 245,000 0.2784%

陈也寒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3日 23.86 204,800 0.2327%
大宗交易 2020年 9月 29日 20.47 630,200 0.7161%

总计 4,204,905 4.778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陈晓
合计持有股份 11,921,231 13.55% 10,922,231 12.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2,868 1.14%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918,363 12.41% 10,922,231 12.41%

陈功林
合计持有股份 1,368,805 1.56% 366,705 0.4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8,805 1.56% 366,705 0.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陈静
合计持有股份 1,368,805 1.56% -- --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68,805 1.56%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陈也寒
合计持有股份 835,024 0.95% -- --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5,024 0.95% 24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 15,493,865 17.61% 11,288,960 12.83%
注 1：公司 2020 年 7 月 8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换届事项，陈晓已于

2020年 7月 8日届满离任；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陈晓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离职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
公司股份；

注 2：上述合计数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3、相关风险提示及说明
（1）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其相关承诺不存在差异。 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
完毕，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未来减持计划
公司于 2020年 11月 30日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陈晓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功林先生出具的《减

持计划告知函》，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366,705股，不超过凤形
股份总股本 0.42%。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个交易日
后的 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1、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持股 5%以上股东陈晓的一致行动人陈功林
（2）股东持股情况介绍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 5%以上的股东陈晓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功林先生及其各方持有公司股份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陈晓 10,922,231 12.41%
陈功林 366,705 0.42%
陈静 -- --
陈也寒 24 0.00%
合计 11,288,960 12.83%

注 1：上述股东减持的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
注 2：上述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合计数字出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

因所致。
2、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①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②股份来源：首发前已持有的股份
③减持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间为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
内。

④减持数量及比例： 陈晓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功林先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66,705股，不超过凤形股份总股本 0.42%，

⑤减持方式：大宗交易、集中竞价
⑥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同时根据首次公开发行时所做承

诺，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2）本次拟减持事项是否与相关股东此前承诺一致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豁免公司股东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的公

告》，陈晓先生、陈功林先生、陈静女士申请豁免“在其所持股票锁定期满后 2 年内，减持公司股票的比

例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5%，且减持不影响对公司的控制权”的自愿性股份锁定承诺。 上述事
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除上述豁免承诺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日，陈晓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
陈功林先生、陈静女士及陈也寒先生严格遵守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所做的承诺，
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3、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陈晓先生的一致行动人陈功林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本公司

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本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本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3）本次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2、相关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760 证券简称：凤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82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20年 11月 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安徽

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
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
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144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

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

程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摩登”，股
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为 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2020 年 3 月 17 日、2020 年 4 月 20 日、2020 年 5 月 13 日、2020 年 5 月 30 日、2020 年 7 月 1 日、
2020年 8月 1日、2020年 9月 1日、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1月 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了《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3）、《关于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
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9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1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关于实
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

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
存在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
轻公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部分违规担保案件已开庭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起诉方 /上诉方 /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 /仲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
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
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
才、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
司、翁雅云

（2019）粤 0104
民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审审理中

2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粤 01 民
初 1246号 合同纠纷 100,641,666.67

一审判 决 ，
二审尚未开
庭

澳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
理有限公司、翁武强、广州
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3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9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裁决

4 林峰国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8号 股权转让纠纷 9,087,612.00 仲裁裁决

5 林峰国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穗仲案
字第 15777号 股权转让纠纷 4,820,416.00 仲裁裁决

6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2019) 粤 01 民
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审判 决 ，
二审尚未开
庭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7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林永飞、摩登
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0）粤 0391
民初 1157号 合同纠纷 38,507,808.64 驳回起诉

8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
飞、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粤 0305
民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审审理中

注：案号（2020）粤 0305民初 15622 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 0391 民初 1157 号为同一涉案
事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数额差异所致。

（1）案号（2020）粤 0391民初 1157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起诉前）注
销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
亦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于 2020年 3 月 17 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
于 2020年 3月 17日被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2）周志聪以幸福智慧公司（已注销）的法定代表人兼股东黄金才、股东梁钟文、薛凯以及担保人
林永飞、公司作为被告，于 2020年 3月 18日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就同一案由重新提起诉讼。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19 年 11 月 22 日、
2020年 1月 10日、2020年 2月 20日、2020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 日、2020 年
11月 17日、2020年 11月 23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
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0）、《关于重大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

2、公司将继续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
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担保事项。 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
务管理、印章管理、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的
建设，已经聘任具备丰富经验和专业能力的财务总监。

3、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
和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最

终判决结果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145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粤调查字 20006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公
司分别于 2020年 4月 1日、2020年 5月 8日、2020年 5月 30日、2020年 7月 1日、2020年 8月 1 日、
2020年 9月 1日、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1月 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收到立案
调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7）、《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5）、《关于立案调查事项
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6）、《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11）、《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3）、《关于立案调查事
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8）、《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0-136）。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
市情形的，公司股票交易将存在被实行退市风险。

在立案调查期间， 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0-143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

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547,682,976.11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0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8 月 23 日、2019 年 9 月 10 日、2019 年 9 月 16 日、2019 年 10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10 日、2020 年 2 月 20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6 月 24 日、2020 年 7 月 11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1 日、2020 年 10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12 日、2020 年 11 月 2 日、2020 年 11 月
16日、2020年 11月 17日、2020年 11 月 18 日、2020 年 11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
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
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

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前
期已披露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 序
号

起诉方 /上诉方 /
仲裁申请人

被起诉方 / 被上诉方 / 仲
裁被申请人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广州立根小额再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林永飞、
严炎象、翁华银、何琳、江德
湖、英伟文、韩瑞英、翁华
才、 广州行盛集团有限公
司、翁雅云

（2019） 粤 0104 民
初 34731号 借款合同纠纷 84,790,567.00 一审审理

中

2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2019) 粤 01 民初
1423号 民间借贷纠纷 122,500,000.00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

3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 粤 01 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

澳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
理有限公司、翁武强、广州
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4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亚平宁控股有限公司、胡志
强、纪冠华、胡志方、王刘玺 HKIAC/A19205 购销合同纠纷 20,659,412.14 仲裁审理

中

5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月坛现代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津 0112 民
初 250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28,696.17 申请强制

执行中

6 广州狮丹贸易有
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购物有限公
司

（2019) 陕 0113 民
初 19121号 联营合同纠纷 2,935,164.05 已调解 ，

待回款

7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世纪金花珠江时代广
场购物有限公司

（2020) 陕 0103 民
初 1648号 联营合同纠纷 1,748,631.39 申请强制

执行中

8
卡奴迪路服饰股
份（香港）有限公
司 、LEVITAS� S.P.
A.

Zeis� EXCELSA� in�
concordato�preventivo n.8219 合同纠纷 23,934,128.91 仲裁审理

中

9
Zeis� EXCELSA� in�
concordato�
preventivo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
有限公司、LEVITAS�S.P.A. n.19709 合同纠纷 35,100,000.00 仲裁审理

中

10 Unique� Children�
Wear�R.s.l. LEVITAS�S.P.A. L200333 合同纠纷 2,305,117.78 仲裁尚未

开庭

11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尊享汇（亚洲）集团
有限公司、金聪、张巧

（2020）深国仲涉外
受 143号 买卖合同纠纷 7,986,879.95 和解谈判

中

12 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

尊享汇（北京）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尊享汇（亚洲）集团
有限公司、金聪、张巧

（2020）深国仲涉外
受 937号 买卖合同纠纷 9,675,684.65 和解谈判

中

13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卓展时代广场百货
有限公司

（2020） 黑 0102 民
初 2338号 联营合同纠纷 282,526.33 已调解 ，

待回款

14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长春卓展时代广场
百货有限公司

（2020） 辽 0103 民
初 7658号 联营合同纠纷 2,821,903.7 已调解 ，

待回款

15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

（2020） 吉 0101 民
初 4974号 联营合同纠纷 2,342,681.77 已调解 ，

待回款

16 李忠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峰国

（2020） 粤 0112 民
初 5017号 借款合同纠纷 1,016,670.00 一审审理

中

17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104 民
初 20284号

诉中财产保全
损害责任纠纷 19,837,995.59 一审审理

中

18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112 民
初 5725号

诉中财产保全
损害责任纠纷 11,732,519.33 一审判决

19 曹晓锐、 仵延君、
苏劲男

林永飞、美年电子商贸（广
州）有限公司

（2020） 粤 0104 民
初 3527号 股权转让纠纷 815,776.86 一审审理

中

20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河支行

（2020） 粤 0106 民
初 21178号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3,160,000.00 一审审理

中

21 周志聪
黄金才、梁钟文、薛凯、林永
飞、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粤 0305 民
初 15622号 合同纠纷 39,520,612.88 一审审理

中

22
广州卡奴迪路国
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广州品格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市睿杰名店管理有
限公司、李丰谷

（2020） 粤 0112 民
初 9156号 买卖合同纠纷 14,009,628.00 一审审理

中

23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0） 粤 0112 民

初 14424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7,083,859.75 尚未开庭

24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岳阳市泓勋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晋隆商业有限公司

（2020） 粤 0112 民
初 14426号

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 1,552,853.19 尚未开庭

25 Sinv�S.P.A. 卡奴迪路服饰股份（香港）
有限公司 HKIAC/A20253 合同纠纷 19,500,000.00 仲裁尚未

开庭

合计 547,682,976.11

注： ①案号 HKIAC/A19205 的涉案金额为 2,669,027.14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0,551,508.98 元； ②案号 n.8219 的涉案金额为 3,108,328.43 欧元， 按 1:7.7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3,934,128.91元；

③案号 n.19709 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4,500,000 欧元， 按照 1:7.8 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35,100,000
元；④案号 L200333的案件涉案金额为 295,527.92欧元，按照 1：7.8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2,305,117.78
元⑤案号（2020）深国仲涉外受 143 号的涉案金额为 1,020,102.5 欧元及 18,870.1 美元，欧元按照按 1:
7.7的汇率、美元按照 1:7的汇率折算为人民币 7,986,879.95 元；⑥案号（2020）深国仲涉外受 937 号的
涉案金额为 1,188,952.14欧元和 74,393.31美元，欧元按照按 1:7.7的汇率、美元按照 1:7的汇率折算为
人民币 9,675,684.65元。

二、新增诉讼事项
?序号 起诉方 /上诉方 被起诉方 /被上诉方 案号 事由 涉案金额 进展情况

1

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翁
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

（2019） 粤 01 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

2
澳门国际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
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
理有限公司、翁武强、广州
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2019） 粤 01 民初
1246号 违规担保 100,641,666.67

一 审 判
决， 二审
尚未开庭

（一）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广州连卡福”）近日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9）粤民初 1246 号”的
《民事判决书》。 公司已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与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质押合
同纠纷一案提起上诉，本次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贵院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1民初 1246号《民事判决书》的全部判项；
2.请求贵院判决确认合同编号为 GRGZ18307 的《存单质押合同》无效，上诉人二广州连卡福名品

管理有限公司不承担质押担保法律责任；
3. 请求贵院改判被上诉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上诉人一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诉人二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 100,641,666.67元；
4. 请求贵院改判被上诉人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向上诉人一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诉人二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司赔偿资金占用损失（以人民币 100,641,666.67 元
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50%，自 2019 年 8 月 21 日起计
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19年 9月 30日为人民币 728603.73元）；

5.请求贵院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鉴定费）。
（二）公司也于今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就与我

司质押合同纠纷一案提起上诉的《民事上诉状》，本次上诉请求如下：
1、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和第三判项，改判为：驳回摩登公司、连卡福公司的全部诉讼

请求。
2、请求判令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各被上诉人承担。
二、新增判决事项
公司于近日收到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粤 0112 民初 5725 号民事判决书，就摩登

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的
案件作出判决，具体情况如下：

1、驳回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 92195 元，财产保全费 5000 元，均由原告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原告已预付了案件受理费）。
三、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账户名称 账户号码 类型 影响金额

1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10,281,352.00

2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一般户 80,265,913.89

3 浦发银行 xxx支行 8207********* 一般户 818,964.96

4 中国工商银行 xxx支行 3602********* 基本户 1,819,254.71

5 中信银行 xxx支行 8110********* 一般户 78,938.00

合计金额 93,264,423.56

（二）公司资产冻结情况
截至 2020年 11月 30日，公司及子公司资产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单位：欧元

序号 资产名称 影响金额
1 卡奴香港在意大利的资产 3,360,000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

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 日


